竞买承诺书
连城县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我公司             （请填写公司全称）自愿参与竞买贵公司组织的福建省连城县浦竹洋矿区锰多金属矿探矿权公开拍卖出让活动，根据《福建省连城县浦竹洋矿区锰多金属矿探矿权公开拍卖出让公告》及《探矿权出让须知》要求，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和完整。

二、我公司已仔细阅读并自愿遵守本次拍卖标的《福建省连城县浦竹洋矿区锰多金属矿探矿权公开拍卖出让公告》、《探矿权出让须知》及《探矿权出让合同》等拍卖文件的规定；对于拍卖文件中的重要条款、免责条款均已详细阅读，我公司已全面理解和认可所有条款且无异议。
三、我公司已完成对本标的的全面调查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贵公司提供的拍卖资料如出让公告、相关合同条款等），对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并已亲赴标的物现场认真查勘，已行使了知情权，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本方对竞买行为负责，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信息不全面、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四、我公司承诺，我公司符合《福建省连城县浦竹洋矿区锰多金属矿探矿权公开拍卖出让公告》及《探矿权出让须知》的要求，若有违反相关条款的行为，愿被取消竞买资格，提交的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归出让人所有，若造成出让人及贵公司损失的，由本承诺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我公司前述承诺不真实或提供涉及本次拍卖有关的任何材料不真实，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竞买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